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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為掬水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

柯德勝君亡故後，名下所有坐落臺北市中正

區臨沂段 4 小段 10 地號等 9 筆土地，於 88

年間遭其配偶柯陳幸佳君以偽造文書等不法

手段過戶至其名下，惟該 9 筆土地經國稅局

審核，認仍屬柯德勝君遺產，應取得遺產稅

完稅證明，且於辦理所有繼承人繼承登記完

成後，始可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詎柯陳

幸佳君卻以買賣原因，將該 9 筆土地逕行移

轉予張輝明君，先於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

辦理 12 次過戶，均遭駁回，後轉至臺北市建

成地政事務所辦理，即順利完成過戶。究實

情為何？前述土地移轉所有權是否適法？臺

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是否違法辦理

過戶？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為掬水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柯德勝

君亡故後，名下所有坐落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 4 小段 10

地號等 9 筆土地（下稱本案土地），於 88 年間遭其配偶

柯陳幸佳君以偽造文書等不法手段過戶至其名下，惟該

9 筆土地經國稅局審核，認仍屬柯德勝君遺產，應取得

遺產稅完稅證明，且於辦理所有繼承人繼承登記完成後，

始可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詎柯陳幸佳君卻以買賣原

因，將該 9 筆土地逕行移轉予張輝明君，先於臺北市松

山地政事務所（下稱松山地政）辦理 12 次過戶，均遭駁

回，後轉至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（下稱建成地政）辦

理，即順利完成過戶。究實情為何？前述土地移轉所有

權是否適法？建成地政承辦人員是否違法辦理過戶？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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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等情案，經調閱臺北市政府、財政部

臺北國稅局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詢據主管機關內政部釐

清相關疑義後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關於所訴本案土地移轉登記相關地政事務所涉有違

失等情案，經衡酌建成地政受理登記及處理過程，殊

難遽認有違失之處;而贈與移轉登記之標的，雖由國

稅局認屬遺產範圍，並未影響贈與登記效力;至於桃

園地院判決柯陳幸佳君與其子女等就柯德勝君遺產

有公同共有關係 1 節，並非訴請塗銷以夫妻贈與為原

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建成地政亦無從據以辦理塗銷

登記 

(一)本案土地贈與移轉經過，查係柯德勝(贈與人)將前

開標的贈與柯陳幸佳(受贈人)，並於 88 年 8 月 20

日簽訂贈與契約書。系爭土地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

28 條之 2 規定：「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，得申請不

課徵土地增值稅。但於再移轉第三人時，以該土地

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

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土地增值稅……」是

本案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免申報移轉現值，贈

與標的於 88 年 8 月 23 日申報贈與稅，柯德勝與柯

陳幸佳於 88年 9月 27日向建成地政申請贈與登記，

並於 88 年 9 月 29 日登記完竣。臺北市政府說明，

雖渠等之子主張柯德勝於 88 年 9 月 19 日死亡（申

請贈與登記前），柯陳幸佳係偽造文書，惟查贈與

契約書之立契日及契稅申報日期均在贈與人死亡

之前，並無贈與人死亡後，始訂立贈與契約之情形。

又依申請贈與登記案附贈與人柯德勝之印鑑證明

書（88 年 9 月 7 日核發）及國民身分證影本均無從

查知贈與人有死亡之情事。是以，建成地政受理登

記之過程，應無登記錯誤或疏失不應登記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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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88 年 7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「遺產及贈與稅法」

第 15 條規定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下列個

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

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稅：一、被

繼承人之配偶。……」因此，稅捐稽徵機關依上開

規定雖將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之不動產「視

為遺產」並計入遺產總額予以核課遺產稅，但並無

物權變動之效果，不影響夫妻贈與登記之效力。 

(二)內政部表示，按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：「依本法所為

之登記，有絕對效力。」、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

項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

適法有此權利。」此項推定力，應依法定程序塗銷

登記，始得推翻，所稱法定程序，例如依訴訟程序

訴請裁判，蓋因土地權利經登記完畢即發生效力，

受法律保障，但登記如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，在

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之前，真正權利人

得對於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，提

起塗銷登記之訴，經判決塗銷確定後，回復其權利，

為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釋有明文。另按民事訴訟

法第 400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，惟於判

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，為最高法院 73

年台上字第 3292 號判例，法律關係之一部為判決

標的者，其判決之既判力僅及於法律關係之一部，

其他部分未經於判決主文判斷者，似亦非該確定判

決既判力所及，爰登記機關應依判決主文意旨辦理

登記(法務部 80 年 12 月 31 日法 80 律 19438 號函

參照)。是本案桃園地院 95 年 2 月 23 日 94 年重訴

字第 292 號民事判決屬確認判決，非形成判決，不

生所有權變動之效果，故不影響已辦竣之夫妻贈與

登記。桃園地院確認判決係請求確認公同共有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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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事件，並非訴請塗銷以夫妻贈與為原因之所

有權移轉登記，權利人倘持桃園地院確認判決申請

所有權塗銷登記，建成地政亦無從據以辦理塗銷登

記。因此，本案土地仍需俟訴請法院判決塗銷該夫

妻贈與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回復至原登記名義人柯德

勝君所有後，始得由部分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

益辦理繼承登記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關於陳訴人所訴本案土地移轉登記相關

地政事務所涉有違失等情案，經衡酌建成地政受理

登記及處理過程，殊難遽認有違失之處;而贈與移

轉登記之標的，雖由國稅局認屬遺產範圍，並未影

響贈與登記效力;至桃園地院判決柯陳幸佳君與其

子女等就柯德勝君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 1 節，並非

訴請塗銷以夫妻贈與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建

成地政亦無從據以辦理塗銷登記。 

二、松山地政受理本案土地買賣移轉登記申請後，移請建

成地政接續辦理過程，期間因曾由臺北地檢署囑託辦

理禁止處分登記及臺北地院囑託假處分等限制登記

等，建成地政爰依「土地登記規則」第 57 條第 1 項

第 2 款規定「依法不應登記者」駁回登記之申請，然

塗銷相關限制登記後，建成地政均能以民眾權益為優

先迅速反應或陳報上級機關妥適處理，審酌建成地政

案件處理過程應無刁難故意之情事，且所訴松山地政

多次駁回登記之情事亦屬誤解 

(一)查登記名義人柯陳幸佳以「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

處橫濱分處」簽發之授權書，授權羅○慧代理其辦

理買賣及設定登記；被授權人羅○慧會同抵押權人

○○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承買人張○明，委由

代理人涂○杰地政士於 100 年 9 月 5 日下午 2 時 23

分向松山地政跨所申辦本案土地抵押權設定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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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設定金額新臺幣 20 億 7,500 萬元）及買賣所有

權移轉登記（100 年收件中正二字第 041810 號、

041820 號登記案，下稱該登記案）。因案附有海外

授權書，松山地政遂於外交部授權書查詢系統查驗，

惟查無該授權書資料，經松山地政聯繫外交部表示

將通知駐外館處將該授權書登錄系統，嗣於 100 年

9 月 6 日上午 9 時許，松山地政再次上網查驗仍查

無該授權書資料；而同(6)日上午，松山地政接獲

臺北市議會林議員瑞圖電告本案已由臺北地檢署

調查且有人提出異議，松山地政乃依當時「臺北市

政府地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

要點」第 11 點規定：「……如於收件後辦竣登記前，

權利關係人始向各所提出異議，則以公文方式將登

記案件移回轄區所辦理，並副知申請人（或代理

人）。……」，於同(6)日將系爭登記案移回建成地

政辦理，建成地政於當日下午 4 時 57 分收到系爭

登記案。 

(二)前述異議人因所寄送異議函表示柯陳幸佳 88 年夫

妻贈與契約有偽造之嫌，且其委託第三人辦理不動

產移轉登記之授權書違反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

證明條例第 11 條規定違法不生效力等，故請建成

地政拒絕受理柯陳幸佳所為之不動產登記。案經建

成地政於 100年 9月 8日函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(後

改地政局，下稱地政局)請示，地政局旋於同月 9

日函請外交部釐清查復；其間多次公文催辦，迄外

交部領事事務局(下稱領事局)100年 12月 7日函復

略以：「……二、經查，旨揭授權書之核驗過程並

無任何違誤，授權人亦無撤銷授權之意思表示，本

案形式上核無『駐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』

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『請求目的或文書內容顯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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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不當或不符國家利益』而應予撤銷之情形，該

局不擬對旨揭授權書另作處分。……」是以，系爭

登記案所附授權書經外交單位確定不另作處分。而

建成地政接獲上開領事局 100 年 12 月 7 日函後，

即依臺北地檢署函囑，通知該署授權書驗證結果，

及如認有不宜辦理移轉過戶而有禁止處分必要，請

臺北地檢署於登記完畢前正式函囑建成地政辦理

限制登記。嗣臺北地檢署為保全證據考量，函文囑

託建成地政辦理本案土地限制登記，建成地政乃依

內政部訂頒「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」第 14 點規

定辦竣禁止處分登記（即限制登記），並續於 100

年 12 月 12 日依「土地登記規則」第 57 條第 1 項

第 2 款依法不應登記之規定，而駁回系爭登記。 

(三)此後柯陳幸佳及張○明雖多次重新申請登記，皆因

本案土地有限制登記而遭（建成地政）駁回申請，

期間亦無人提起異議（建成地政依臺北地檢署函囑

於 101 年 3 月 26 日塗銷禁止處分登記;依臺北地院

102 年 5 月 17 日函囑託塗銷查封登記）。至 102 年

5 月 28 日渠等再次申請登記時（本案土地已無任何

限制登記），林○瑩律師代理柯○材分別於 102 年 5

月 23 日、102 年 6 月 11 日及同月 17 日提出臺北地

檢署起訴書及臺北地院等案件通緝書、桃園地院 94

年度重訴字第 292 號民事判決及臺北地院民事起訴

狀等文件聲明異議，並主張登記申請案涉及私權爭

執，以涉「土地登記規則」第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

規定「登記之權利人、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

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」之適用疑義，

經建成地政陳報地政局函轉請示內政部，其間多次

公文往返補充資料及意見，迄內政部 102 年 7 月 23

日台內地字第 1020247005 號函復略以：「二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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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關係人針對所有權移轉或設定抵押權申請登

記提出異議案件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

第 197 號判決、99 年度判字第 710 號判決及 102 年

度裁字第 182 號裁定意旨，乃認為本款所定之『爭

執』，係指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爭執，並

非泛指以申請登記之不動產為標的之所有法律關

係之爭執而言。……。四、是就類此申請所有權移

轉登記案件，倘異議人針對登記名義人登記取得不

動產所有權之法律關係表示有所爭執提出異議，並

已提起訴訟者，依上開規定，在法院裁判確定前該

登記名義人仍適法有所有權，得自由處分其所有物，

故基於維護物權登記與不動產交易之安定性，上開

爭執之法律關係尚難謂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

關。……」，故建成地政於 102 年 7 月 25 日函復林

○瑩律師異議不受理，並於同日辦竣本案土地所有

權買賣移轉登記。 

(四)綜上說明，松山地政受理本案土地買賣移轉登記申

請後，移請建成地政接續辦理過程，期間因曾由臺

北地檢署囑託辦理禁止處分登記及臺北地院囑託

假處分等限制登記等，建成地政爰依「土地登記規

則」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「依法不應登記者」

駁回登記之申請，然塗銷相關限制登記後，建成地

政均能以民眾權益為優先迅速反應或陳報上級機

關妥適處理，審酌建成地政案件處理過程應無刁難

故意之情事，且所訴松山地政多次駁回登記之情事

亦屬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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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後結案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

理。 

調查委員：瓦歷斯貝林 

 


